
百色市人民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养合同书

甲方（培训基地）： 百色市人民医院

地址：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城乡路 8号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社会人）：_________ 性别：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历：_______________ 学位：________________培训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训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_年___月___日 备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据国务院 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

56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方案的通

知》（桂卫发〔2014〕30 号）文件精神，经考核合格，甲方招录乙方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

员（社会人）。为保证培训质量，明确双方在培训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

成如下合同：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严格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

卫科教发〔2014〕49 号）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

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国卫科教发〔2014〕48 号）

文件精神，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培训工作。 将乙方纳入本院

住院医师岗位进行统一管理。

2.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法规常识培训，严格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

以及国家和自治区主管部门、医院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乙方进行规范化的培训和考核，使乙方

达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格要求。

3.甲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或管理制度，有权对表现优异者给予适当的奖励；有权对

违纪和不服从管理者进行相应处分；有权视乙方培训完成情况及考核结果，做出暂停、终止、

延期培训的决定，并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甲方负责接收乙方的人事档案、党、团关系，或委托有档案管理资质的第三方管理乙方人事

档案。

5.甲方按照规定向乙方发放生活补助和缴纳社会保险。

6.如乙方为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者，培训期间必须报名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如乙方第

一次未成功报考或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未通过，甲方有权调整乙方相关待遇标准或适当延长

其培训期；如乙方第二次未成功报考或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仍未通过者，甲方有权终止该培

训协合同。

7.甲方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乙方的医师执业注册或变更注册，给予符合条件者申请相应专业

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8.甲方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组织符合条件者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结业考核、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等。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保证至今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承诺培训期间不与第三方签订任

何即时生效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自愿以社会人身份到甲方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保



证如实向甲方提供个人信息与相关资料。如有违反合同或弄虚作假等行为，视为乙方主动违约

退培。

2.乙方保证其在培训期间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统一

管理、培训及工作安排，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培训和工作任务。

3.乙方除因不可抗力的正当事由以外，不得中途擅自暂停、终止、延期培训。

4.因不可抗力的正当事由需暂停、终止、延期培训的，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

并办理相关手续方可离院或继续培训。

5.因乙方原因造成延迟结业的，延期培训阶段所有费用应由乙方承担；因乙方原因退出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除按照国卫办科教发〔2015〕49 号文件执行外，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办理

退培手续并向甲方退还培训期间取得的全部待遇资金，并承担所有培训费用。

6.培训期间，因乙方原因引起医疗纠纷、差错或造成医疗事故，给甲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或经

济损失，乙方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承担连带责任。

7.乙方在培训期间，享受生活补助、住宿补贴等甲方提供的福利待遇；产假（含男方护理假）、

病假、事假按甲方有关规定执行。

8.经甲方进行资格审核或考核合格，乙方有权参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考试、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所需费用自理）等。

9.乙方入培时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或已注册执业医师证，应按照相关规定注册或变更；乙方

入培时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证者，培训期间必须报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符合甲方有关处方和处

方权管理规定者可申请执业医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双方的特殊约定

1.乙方在培训期间，工作时间以外的安全由乙方个人负责。

2.乙方在培训期间发生的责任赔付，按甲方标准承担相应责任,不因为乙方为培训学员身份而

免除。

3.培训结束后，如乙方委培学员未取得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按照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当年有关政策执行。

四、其他事宜

1.合同双方必须认真遵守本合同约定，除约定事由外，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2.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解决。

3.培训时间三年，培训结束后，甲乙双方关系解除，终止本合同。如需要延长培训期，应另签

补充合同。

4.本合同有效期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壹份，乙方（应届毕业生）毕业学校备案一份。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公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联系电话：0776-2847094 乙方联系电话：


